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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动物保护水平的提升，饲养宠物的人数越来越多，人类与宠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越来越紧密，宠

物身上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承载着饲养人的情感利益，在宠物受到侵害时饲养人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损

失。但是在宠物侵害精神损害赔偿还面临着许多困境。随着近年来涉及宠物伤害财产纠纷案件的越来越

多，为了体现社会公平和法律的人文关怀，我国应秉持必要和适度的原则，将符合一定标准的宠物认定

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确立可提起侵害宠物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

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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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animal protec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people keep pets, 
and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pets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Pets 
have certain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bear the emotional interests of the breeders. When pe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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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d, the breeders will have a huge spiritual los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piritual damage of pets. With more and more cases involving pet injury 
property disputes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reflect social equity and legal humanistic care,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and moderation, identify pets that meet certain stan-
dards as “specific objects with personal significance” in the tort liability of civil code, establish the 
liability composi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spiritual damage of pet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
cation of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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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宠物可被视为人格物的法理证成 

1.1. 宠物的概念及特性 

宠物，指人们出于精神目的而进行豢养的生物，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将宠物限定在了动物类群之中，

我国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将对宠物的定义解释为“犬、猫及其它供玩赏、伴侣之目的而饲养或管

领之动物”[1]。本文所讨论的宠物是指犬、猫等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伴侣型宠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饲养宠物的目的早已不是单纯的看家护院或者辅助劳作

耕种，更多的是依靠宠物的陪伴来寻求一种精神慰藉，尤其像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更是有

可能将宠物视作自己无法或缺、不可替代的“家人”一般的存在。 
宠物在我国民法典中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的，其与法律上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性在于：第一，宠物

具有一定的智力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经过训练可以对饲养人的指令作出反应，甚至在

一定情形下可感知饲养人的情绪；第二，宠物与饲养人之间存在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远超过宠物本身的

经济价值，宠物是饲养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承载着饲养人的感情，宠物在和饲养人相处陪伴的过程中能

够起到缓解饲养人生活压力的作用；第三，宠物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能够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 

1.2. 人格物内涵的法理分析 

人格物并不是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首次把人格物

写进了法律之中，将人格物定义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将其认定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

客体，但是并没有对人格物的具体范围进行解释和规定。我国有学者将人格物解释为具有人格利益的物

[2]，由此可以判断，人格物兼具财产属性和人格权益，人格物的保护是对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延伸[3]，其

所具有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格物是一种权利客体，既含有物本身的财产价值，又包括

附着于物之上的人格权益，人格物之所以用人格命名，是因为其人格权益的突出体现，换言之，人格物

所体现的人格权益应当大于或等于其财产价值。第二，人格物在社会中被大众所普遍接受，普通大众会

出于自身情感和伦理道德的角度认可人格物存在的合理性。第三，人格物是与特定人产生深刻联系的物，

特定人赋予了人格物以一定的情感利益与价值，这种情感对于特定人来说至关重要。第四，人格物对于

特定人来说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损害或损毁后会给特定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且不能通过同等财

产价值的物来代替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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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都能被视作人格物，除了符合上述特性以外，对是否能归为

人格物的判断还需要结合以下几点：第一，使用或相处时间的长短。如果使用或相处的时间过短，特定

人难以产生情感上的投入与依赖，一般来讲，物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会随着特定人使用或相处时间的加长

而愈加深刻。第二，特定物来源的特殊性。通常，重要的人赠送的礼物，亲人的遗物等具有纪念意义的

物品更可能凝结着特定人的特殊情感。第三，该特定物用途的特殊性。人格物通常被当作是精神情感寄

托，用于买卖交易等用途的特定物不能被视作是人格物。 

1.3. 宠物可以被视作人格物 

法律对于宠物是否可作为人格物没有明确规定，学理届普遍对这一观点呈赞成态度。张新宝教授认

为，某些人常常会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自己的宠物身上，甚至将宠物视作是自己的精神依赖[4]。冷传莉

教授认为，宠物蕴含着人类的情感，可以被认定为人格物[5]。首先，随着宠物与饲养人共同生活经历的

加长，宠物自身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于饲养人来说无足轻重，相反宠物所承载的饲养人的情感价值

和人格因素更为重要。其次，宠物与饲养人之间有特定联系，一只宠物只拥有一个特定饲养人或饲养家

庭。再次，在现代社会，随着宠物陪伴作用的日益凸显，宠物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和

拟人化的家庭成员。当宠物受伤或死亡时，饲养人会体会到痛苦与难过，这一点符合普通人的价值观念，

可以被普遍大众理解和接受。最后，在宠物死亡后，其身上所承载的情感价值消失且是无法挽回的。同

时由于宠物的生理特殊性，也很难再找到一只同等体格、毛色、性格的动物予以代替；宠物与饲养人之

间的共同生活经历也是无法替代的。综上所述，饲养人在与宠物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深厚的感情，宠物

既具有自身存在的财产价值，又蕴含着人类的人格权益，因此可以被视作是人格物。但并非所有的宠物

都能被认定为是的特定物，对于宠物是否是人格物的判断，还需要结合客观情况和饲养人的心理要素加

以判断。一般来讲，饲养时间久、非用于生产经营、与主人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或有特殊用途(如导盲犬)
的宠物更容易被认定为人格物。 

2. 侵害宠物致死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 

2.1. 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及功能 

要搞清楚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就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精神损害。有学者将精神损害解释为对民事主

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关于精神损害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最终都会表现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

痛苦[6]。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权利主体依据自己精神活动受到损害为由提起赔偿请求的一种责任赔偿形式。

以受到侵害的权利对象为分类标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侵害人身权精神损

害赔偿；另一种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其中，《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在立法上

首次规定了侵害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责任，在此之前一直是以 2001 年最高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中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为依据。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所保护的法益可以判断出其具有以下功能：第一，补偿性。精神损害赔偿是通过

金钱的方式来给予被侵权民事主体遭受精神损失时的救济性补偿，根据精神受损程度的高低具有不同的

赔偿方式，轻微精神损失一般不予救济，严重精神损失在一般的民事责任基础之上还可提起精神损害赔

偿。第二，抚慰性。精神受创的权利人一般归因于遭受了人格权益损失或财产权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

民事权利人可能会出现诸如痛苦、烦闷、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被侵权

人的心灵。第三，预防、震慑性。对于侵害人施加赔偿责任可以对其他民事主体予以警示，在社会大众

中起到震慑、预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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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界争议 

关于宠物被侵权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学界中一直是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观

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将宠物受侵害列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内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权利

人因宠物遭受侵害的精神损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前尚无一套切之可行的标准去加以判断，可能会导

致某些人滥用权利“碰瓷”的现象；最后，随着我国养宠人数的飞速增长，因宠物产生的纠纷也连年上

升，不加以限制可能会导致“滥诉”情况的发生，不利于我国司法系统的运转。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宠

物被侵权后饲养人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张新宝教授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指出，随

着人类情感与宠物关系的不断加深与密切，我们不能否认“宠物承载着主人的情感利益”这一事实，如

果宠物遭遇意外，它们的主人将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7]。常鹏翱教授认为，特定客体被损害时权利人极

有可能蒙受精神上的损失，这种精神损害与侵犯人身权利造成的精神损害在表现和性质上是一致的，应

当给予法律救济。而且，特定财产的范围应当包括宠物[8]。 
笔者认为，首先，因无法律支撑而完全否定宠物侵权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是对法官自由裁量

权的质疑。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人事万变，法律有限，欲运用之得妙，颇有赖乎执法者之随时补充

其缺陷也”，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其不能对新出现的状况一一预见，而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是

弥补这一缺陷的方式之一。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不考虑现实和伦理因素，完全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一刀切

的否定民事权利人的诉求是不可取的。其次，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因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而造成的精神

损失在判定上也包含有相当部分的主观性因素，但是结合一定的客观情况和社会大众心理可以做出合理

裁决。宠物被侵害时权利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与人格权益和特定财产利益被侵害时权利人受到的精神

损失在表现和性质上是一样的，将后者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判定标准类比适用在前者之上，符合大众心

理预期。最后，并非所有的宠物都是人格物，对于宠物能否作为人格物还需要经过个案的事实判断，只

有能被认定为是人格物的宠物才能请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进行筛选后其实并不易导致滥诉。宠物完全

可以成为人类情感利益的寄托物，在宠物遭遇不测时，饲养人会因为宠物的受伤或失去而产生心灵上压

抑和精神上的痛苦，这是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的。因此，将宠物包括在可主张经济损害赔偿的范围

之内可以更好的发挥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和作用，有利于社会稳定，具有合理性。 

3. 侵害宠物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现状及困境 

3.1. 司法现状 

为了了解法院在处理宠物受侵害涉及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判决情况，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北

大法宝网中输入“宠物”、“精神损害赔偿”、“财产纠纷”等关键词，检索出了 30 余份判决书。笔者

发现，在宠物被伤害引起的财产纠纷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且大部分法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用于生产经营需要的宠物，法院一般不认可其与饲养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仅承认宠物具有的经

济价值。如“匡继春与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滁州市城郊供电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9]，法院在判决

中明确了原告饲养宠物系出于经济需要，因此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对于伴侣型宠物，大多

数法院承认此类宠物不同于其他一般财产，宠物与饲养人之间确具有特殊情感关系，但是不认为宠物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

义的特定纪念物”，因此不支持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如“李玉洁、乐清市虹桥艾宠地宠物店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10]中，法院承认宠物的非正常死亡会给原告造成重大精神损失，但是原告精神损害的

诉求于法无据，因此不支持。也有的法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宠物死亡时“未达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同

的需要”为裁判依据，驳回了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如“郭某某与陈甲、孔某某财产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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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11]。除此之外，法院不认可精神损害诉求的理由还有当事人无法提供支撑其诉求的证据、当事

人没有达到精神受到严重损害的程度等。 
但是也有少数法院支持了原告在宠物被侵权致死后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比如在“赵某诉某航空公

司航空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案”[12]中，法院认为宠物在饲养人的长期饲养管理中与饲养人产生了深厚

的情感关系，是饲养人情感生活的组成部分，宠物死亡的事实无疑对原告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极大地痛苦

且无法挽回，为了彰显司法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原告可以获得一定数

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3.2. 侵害宠物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面临的困境 

根据对于案例的检索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大多数法院都不承认宠物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

物，否认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理性，但大都承认宠物与饲养人之间存在着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殊

情感关系，并且已有少数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在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的发展动向。宠物可以被认定为人格物，在受侵害后饲养人可以获得精神损

害赔偿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举措，是司法人文关怀的彰显，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是目前面临

着以下困境： 
1)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在过去，我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主要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和最高院发布的《精神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中。《侵权责任法》仅对精神损害赔偿做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规定人身权益是精

神损害赔偿的保护客体，但是对于人身权益的具体范围未作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精神损

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了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一般人格权益之中，并在第一条最后列明了

“其他人格权益”的兜底性规定。二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具体数额和计算标准都没有规定。新公

布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对侵权责任制度做出了改进，规定被侵权人因具有人格

利益的特殊物受到损害而遭受严重精神损失时，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是立法更重视保护公

民情感利益的表现。然而，对于动物饲养人对所饲养动物之感情和动物受到损害后的精神痛苦还没有相

应的法律规定。《瑞士债务法》第 43 条对不作为财产或非用于营利目的的宠物被侵权作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在此类宠物受伤或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应考虑宠物主人或照顾者的情感利益，并给予一定的抚慰金。

这一规定对于我国法律在处理该类问题上具有借鉴意义。 
2) 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 
分析现有案例可以发现，法官在进行最后的裁判说理时所依据的标准不尽相同，这对司法的公平性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承认宠物身上具有饲养人情感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了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和不支持

精神损害赔偿两种不同的裁决，没有一套合适的标准去分析和判断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法官在发挥自

由裁量权时需要考量一定的立法因素和伦理道德因素，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民事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公平。 
3) 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小 
宠物作为兼具财产利益和情感利益的特定物，其所蕴含的情感价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会随着

和饲养人相处时间的长度以及生活经历而不断增加，当情感利益大于或等于财产价值时，宠物的价值便

难以用金钱算术公式来衡量。这种情感利益包括宠物与饲养人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共同成长经历、宠物与

饲养人之间产生的信赖关系、饲养人饲养宠物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等。换句话说，当宠物和饲养人之间

的羁绊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于饲养人来说，多少钱也不能挽回宠物失去时的情感损失。我国目前法院判

赔的案例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远远低于原告诉求，不能发挥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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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建议 

4.1. 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法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了概括性规定，侵权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利益还是人身权益，

宠物主人可以依据“情感损害”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奥地利将侵害财产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限定

在了“特别钟爱之物”里，宠物可以被列为“特别钟爱之物”。反观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除了《侵权

责任法》中明确规定的人格权益受侵害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还有以“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

念物品”为代表的财产权益也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已经被法院普遍认可和支持的有已故亲属的

照片、旅游的纪念照、祖传的器皿等。这些物品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物品，是因为这些物品能够给特定人

以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超过该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这些物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特别的精神满足，其原

因在于被侵权人将精神、情感寄托在了该物品上。宠物是有感情的，在和饲养人相处过程中会给饲养人

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愉悦感[13]，这也是人们饲养宠物的原因。可以说，作为人格物的宠物身上所承载的情

感价值并不亚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立法，扩大精神损害

赔偿的适用范围，将蕴含着的饲养人情感利益的宠物解释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中“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民事权利人可依据这一条规定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4.2. 确立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 

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83 条第二款中，已经对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可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做出了规定。在确立宠物被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要件时，应以该法条

为基础。 
1) 宠物对人具有人格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宠物对人都具有人格利益，宠物与饲养人之间情感联系的主观性较强，

需要客观情形来佐以判定，比如饲养时长，宠物知名度、宠物的实际用途、饲养人实际情况等。饲养人

系孤寡老人，宠物是其唯一的情感依托，二者相依为命；宠物在某知名比赛中获奖或参演过电影等艺术

作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饲养人饲养宠物时间已具有一定长度，有证据表明宠物与饲养人之间感情深

厚等情况下，宠物会给饲养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使饲养人产生幸福、快乐、骄傲等积极情绪，

此类宠物对于饲养人来说意义重大，具有不可替代性，逝去之后其身上承载着的饲养人的情感利益也就

永远灭失，因此此类宠物对人具有人格利益。用于看家护院等安全需要或者配种等生产经营需要的宠物

虽然也会给饲养人带来正面的情感利益，但是此类宠物的功能具有可替代性，死亡后饲养人可以通过更

换其他宠物的方式重新建立情感关系，因此不能达到具有人格利益的程度，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2) 造成严重精神损失 
笔者认为，对于精神损失是否达到严重程度的判断一般应以被视为具有人格利益的宠物被侵害后是

否死亡为标准，只有发生致宠物死亡等严重损害后果时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如若宠物只是受伤，其

伤势可以通过医疗救助恢复原样或不影响生命安全的生存状态，则宠物与饲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一直存

在并未中断，宠物依旧可以承载着饲养人的情感利益。此种情况下民事权利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宠物受重伤不危及生命但导致残疾等不可逆转的身体缺陷时，一般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有证

据证明饲养人精神十分痛苦的除外。 
3) 过错原则为归责原则 
在发生宠物被侵害致死等严重损害后果发生的前提下，侵权行为人应对宠物的死亡存在过错，包括

故意致宠物死亡和重大过失致宠物死亡。故意致宠物死亡的，包括“受伤后故意致死”和“当面残忍致

死”[14]，此种情况侵权人的主客观行为极其恶劣，对饲养人的精神震撼较大，会给饲养人的心理蒙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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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磨灭的阴影，理应对饲养人蒙受的精神损失进行赔偿。重大过失致宠物死亡的情形中，侵权行为人心

理上没有致死宠物的故意，对宠物的死亡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预见了但轻信可以避免。一般存在于宠物

航空托运、交通事故致宠物死亡或其他事故致宠物死亡中。此种情况因侵权行为人主观恶意较小，所以

对于宠物应否归属人格物和精神损失是否达到严重程度的判断应较为严格。 

4.3. 确立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 

第一，必要性原则。在我国，宠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对债权人所遭受的侵害进行救济和

赔偿确有必要。但是，不乏有想借助宠物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投机取巧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人，因此只有

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作出赔偿，即在对待饲养人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时要严格遵守宠物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符合上文所述责任构成要件的才能予以支持。第二，比例原则。具体的精神损

害赔偿数额没办法用特定的公式去计算，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要严格控制赔偿数额，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根据被侵害宠物的情况、权利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宠物本身情况和权利人的情

况作出判断。避免盲目追求高额赔偿。 

5.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通过选择饲养宠物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随之而来的，宠物被

侵害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越来越多。宠物身上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承载着饲养人的情感，在宠物受到

侵害时饲养人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损失，当权利人向法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存在着于法无据、没有统一

的裁判标准等问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的规定是我国法律从重视保护公民财产利益向更重视保护公民人格权益、情感权益的一个重大转变，是

巨大进步。将符合条件的宠物认定为人格物，承认饲养人在宠物被侵害后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

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也是法律人文关怀的彰显，更是对司法伦理价值取向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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